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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大   綱  
 

壹、著作權法的基本概念 
      （一）整體架構 及 基本認識 
      （二）著作權存續期間（保護期間） 
      （三）文創產業較常適用之合理使用規定 
      （四）授權合約應注意事項        
 
貳、兩岸著作權 
       （一）台灣 VS 大陸著作權法用語對照 
       （二）大陸著作權法主要差異簡介 
 
參、著作權實務案例 
 



著作權法的整體架構 

 一、著作權之主體    --    誰是著作人、著作權人？ 

 

 二、著作權之客體    --    哪些著作受到保護？ 

 

 三、著作權之內容    --     著作權人享有哪些權利？ 

 

 四、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   著作權受到哪些限制？ 

 

 五、侵害之責任    --   侵害著作權時應承擔哪些法律責任？ 



 
 
 
 
 
 
   
  
 
 
 
 
 

基本認識 — 著作權之主體 
 
  （一） 著作人   

               原則：創作著作之人    （ § 3I(2)(3)） 

                    例外：雇主 （§ 11）、出資人（§ 12）-- 透過契約約定 

 

   （二）著作財產權人    

               原則：著作人   （§ 10、 § 3I (3)） 

                    例外：雇主（§ 11）、出資人（§ 12）、轉讓（§ 36）、繼承 

                               

    （三）創作保護主義  

               法律推定效力（§ 13、 §3Ⅰ(17) 權利管理電子資訊） 

 



基本認識 — 著作權之客體（著作） 
                   — 受保護之要件 

 1.   需具原創性 — 獨立創作及最低創作性  

 

 2.  具有客觀的一定形式 （§10之1）  

 

 3.  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 3I(1)） 

 

 4.  非法律明定不予保護之著作（ § 9） 

     （1）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2）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3）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册或時曆。  

     （4）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5）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基本認識 — 著作權之客體（著作） 
                         — 著作種類 

 

  一般之著作 （§5 ）  
        語文；音樂；戲劇、舞蹈；美術；攝影；圖形；視聽；錄音； 

          建築；電腦程式著作。 
          前述各款著作例示內容由主管機關定之。 

 
  特殊之著作 

       1.  衍生著作 （§6、§3I(11)） 

        2.  編輯著作 （§7） 
        3.  表演著作 （§7之1） 
        4.  共同著作 （§8） 



基本認識 —  著作權之內容 
 

 
 

 

 

 

著作權 

 

著作人格權 

 ● 公開發表權 （§15） 

 ● 姓名表示權 （§16）   

 ● 禁止醜化權（同一性保持權）（§17） 

註1：著作人死亡或消滅，對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或存續（§18） 

註2：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不得讓與或繼承（§21）→主管機關及法院判  

          决認為可以約定不行使。  

 

著作財產權 

 ● 重製權 （§22）          ● 公開口述權（§23） 

 ● 公開播送權（§24）   ● 公開上映權（§25）  

 ● 公開演出權（§26）   ● 公開傳輸權（§26之1）  

 ● 公開展示權（§27）   ● 改作權（§28）  

 ● 編輯權（§28）           ● 散布權（§28之1） 

 ● 出租權（§29）           ● 輸入權（§87(3、4)）  

註1：著作財產權有一定之保護時間 (§30～35) →保護期間屆滿，著作財產權消 

          滅，人人可自由利用（§43） 

註2：著作財產權得繼承、全部或部分轉讓（§36）或授權他人利用（§37）。 

註3：授權可分「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其效力不同（§37） 



基本認識 -- 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一、時間之限制（§30～35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43） 
 
二、標的之限制（§ 9 不受保護之著作） 
 
三、著作人之限制（ § 4、WTO 外國人著作之保護） 
 
四、事務之限制（ § 44 ～ 65，包括 § 47審定本教科書法定 
                                   授權及其他一般泛稱之合理使用情形） 
 
五、強制授權之限制（ § 69 音樂著作之强制授權 ） 
 
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24 條（孤兒著作之許可授權） 

 
 



  
   
 
 
 
基本認識  –  侵害著作權之民事責任  
                 一、 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銷毀(§84、88之1) 

 

二、 侵害著作人格權  
      →（1）請求財產及非財產損害賠償； 

          （2）請求表示姓名、更正內容或回覆名譽之適當處分(§85) 

 

三、 侵害著作財產權及製版權  

     → 請求損害賠償(§88) 

 

四、 請求判決書內容登載報紙、雜誌(§89) 

 

五、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知悉起 2 年，侵權行為起10年內。 

 

 

 



 基本認識  –  侵害著作權之刑事責任  
                             （ § 91～103） 
 
 告訴乃論之罪（§100） 
    （一 ）原則 → 知悉後六個月內必須提出刑事告訴 
                               一審言詞辯論前可以撤回告訴 
    （二） 例外 → 非告訴乃論（俗稱公訴罪）： 
               1.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盜版（重製）光碟（ §91Ⅲ） 
               2. 明知為盜版光碟而加以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  
                   陳列或持有（§91之1Ⅲ）（但水貨光碟除外） 

 
 兩罰規定（§101）： 
→ 行為人因執行業務而犯罪   
→ 依法處罰行為人，且對雇主科予罰金刑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一、一般著作的保護期間（§30） 

 

    →原則：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死後50年。 

 

    →例外：著作於著作人死亡後40至50年間首次公開發表者， 

                       自公開發表時起10年。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二、特殊著作的保護期間 
 
（一）共同著作（§31）→最後死亡之著作人死亡後50年。 

 
（二）別名或不具名的著作（§32）： 
             
                   →原則：公開發表後50年。 
                       例外：可證明著作人死亡已逾50年者；或其別名為衆所周知者，適用一般規定。 

 

（三）法人著作（§33）： 
                 
                  → 原則：公開發表後50年。 
                       例外：著作在創作完成時起算50年內未公開發表者，自創作完成時起50年。 

 

（四）攝影、視聽、錄音著作及表演（§34）： 

                   
                  → 原則：公開發表後50年。 
                       例外：著作在創作完成時起算50年內未公開發表者，自創作完成時起50年。 
 
●  注意：上述著作權存續期間，以屆滿當年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 （§35Ⅰ）。  



文創產業較常適用之合理使用規定 
 

●  不需授權、無須付費者： 
 

一、時事報導之利用 ( §49) 

二、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著作之使用 ( §50) 

三、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引用 ( §52) 

四、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之公開展示( §57) 

五、戶外公開展示美術、建築著作之利用 ( §58) 

六、揭載於新聞紙、雜誌上時事問題論述之轉載 ( §61) 

七、政治或宗教上公開演說、裁判程式或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公開陳述 

        之利用( §62) 

八、其他合理使用之概括條款( §65) 

 



授權合約應注意事項（1） 
 
→ 合約基本內涵： 

 

O    一、合約名稱 
O    二、合約當事人→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 
O    三、合約內容 → 標的、範圍、結算付款及其他 
O    四、仲裁、合意管轄、準據法 
O    五、合約附件的效力 
O    六、合約份數 
O    七、當事人簽名 
O    八、合約見証 
O    九、合約簽定日及生效日 
    



授權合約應注意事項（2） 
 

一、標的 → 授權什麼著作應具體，可做附件 

 
二、授權範圍： 
 
           → 產品或利用形式、授權之權利、語言版本等 
           → 「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 
           → 授權對象？ 
           → 授權期間？是否需要自動延展條款？ 
           → 授權地區？ 
            
     ★ 授權範圍須明確，如約定不明，依法推定為未授權（§37） 
 

 
 

       



授權合約應注意事項（3） 
 

三、授權費用 
      → 一次性給付？ 定期結算（預付版稅，報表提供）？ 

      → 支付時間及方法 

 

四、授權人應提供之物及交付日期     （電子檔或其他） 
 

五、著作人格權之尊重 
         →宜就掛名及著作名稱內容可否編輯修改等加以約定。 

           或者約定著作人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六、授權人之著作權保証條款  
        → 授權人應保證著作為原創且其有權授權（如授權人如非作者 

             本人時，更應注意）→ 違反之效果 

 
 

 

 

 

 



授權合約應注意事項（4） 
 

七、合約期滿或終止後，庫存品之銷售期間或處理 

       （或電子檔移除）？ 
 

八、保密條款 
 

九、他人侵害時之處理 
             （文件及訴訟協助、處理費用之負擔及獲得賠償之分配） 

 

十、提前終止條款 
 

十一、一般違約處理及效果（需催告與否、解除或終止契約） 
           → 違約金條款（懲罰性違約金） 

           → 損害賠償範圍（包括律師費或其他費用？） 

 

 

 

 
 



      台灣用語       大陸用語 

著作人 作者 

著作 作品 

語文著作 文字作品、口述作品 

視聽著作 
電影作品 

錄像製品（鄰接權） 

電腦程式著作 計算機軟件 

錄音著作 錄音製品（鄰接權） 

著作人格權 著作人身權 

公開發表權 發表權 

姓名表示權 署名權 

禁止不當修改權 
修改權 

保護作品完整權 

      台灣用語       大陸用語 

重製權 複製權 

散布權 
（移轉所有權） 

發行權 

公開展示權 展覽權 

公開演出權 表演權 

公開上映權 放映權 

公開播送權 廣播權 

公開傳輸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 

改作權 改編權、翻譯權 

編輯權 匯編權 



      台灣用語         大陸用語 

授權利用契約/合約 許可使用合同 

專屬授權 專有使用權 

非專屬授權 非專有使用權 

法定授權 法定許可 

權利管理電子資訊 權利管理電子信息 

防盜拷措施 技術措施 

網路服務提供者 網路服務提供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 



自願登記  →  創作保護主義 

 

  一般作品 

        → 依據：《 作品自願登記試行辦法 》（國家版權局1994年頒布） 

           （一）為解決著作權糾紛提供初步證據 

           （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版權局：負責本轄區作品登記 

                       國家版權局：負責外國、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作品登記  

 

 計算機軟件   

        → 依據：《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國務院2002年1施行） 

                          《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辦法》（國家版權局2002發布） 

        （一）登記事項的初步證明 

        （二）國家版權局主管，由中國版權保護中心為軟件登記機構。 

 

 《 關於進一步規範作品登記程序等有關工作的通知》（國家版權局2011年公布） 

 

 



 

 

 

 

著作權 

 (§10) 

 

著作人身權 

（精神權利） 

 1.發表權             3.修改權 

 2.署名權             4.保護作品完整權 

 

註1：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保護期不受限制（§20） 

         作者死亡→不能繼承，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保護（如無，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 

         門保護 -- 實§15） 

註2：發表權：保護期原則為作者終生加50年（§21） 

 

著作財產權 

（經濟權利） 

 1.複製權         6.放映權              11.翻譯權 

 2.發行權         7.廣播權              12.匯編權 

 3.出租權      8.信息網絡傳播權   13.其他權利  

 4.展覽權         9.攝製權 

 5.表演權        10.改編權  

註1：著作財產權，保護期原則為作者終生加50年，例外情形為首次發表後50年（§21） 

註2：著作財產權得繼承及承受（§19）、許可他人行使（§10Ⅱ、§24）、全部或部分轉 

          讓（§10Ⅲ、§25）。 

註3：許可分為「專有使用權」或「非專有使用權」 



一、圖書期刊出版者之版式設計權（§36） 
     （一）出版者享有圖書、期刊之版式設計（版面格式的設計） 

       ( 二）保護期10年，自初版後第10年的12.31止 

 
二、表演者權（§38） 

     （一）表演者，是指演員、演出單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學、藝術作品的人。 

     （二）權利內容： 

     
  人身權利 

（1）表明身份權  
   保護期不限 （2）保護表演不受歪曲權 

      
 
  經濟權利 

（1）現場直播權  
保護期50年 
自表演發生後第50年 
的12.31止 
 

（2）錄音錄像權（首次固定權） 

（3）複製發行權     

（4）信息網路傳播權 



三、錄音錄像製作者權（§42） 
   （一）錄音錄像製作者：錄音製品、錄像製品的首次製作人 
   （二）權利內容： 

                    
 
 
   
   （三）保護期50年，自首次製作完成後第50年的12.31止 

 
四、廣播組織權（§45） 
   （一）包括廣播電台、電視台、衛星廣播組織、有線廣播組織等 

   （二）權利內容： 

          

   （三）保護期50年，自首次播放後第50年的12.31止 

 

 

1.複製權 2.發行權 3.出租權 4.信息網路傳播權 
 

5.錄像製品之電視台廣
播權（§46） 
 

1.轉播權 2.錄製權、複製權 



責任： (1) 停止侵害  (2) 消除影響  (3) 賠禮道歉 (4) 賠償損失 

 

（一）賠償數額依被害人的實際損失計算 → 按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計算 

            → 根據侵權情節判決人民幣50萬元以下的賠償（§ 49Ⅰ）。  

（二）賠償數額應包括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49Ⅱ）。 

            ․司法解釋§ 26：包括權利人或委託代理人對侵權行為進行調查、 

                取證的合理費用、符合國家規定的律師費用。 

（三）侵犯著作權的民事訴訟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著作權人知道或 

            應當知道侵權行為之日起計算（民法通則§ 135、司法解釋§ 28）。 

（四）過錯推定原則：§ 53 



刑法第217條：「以營利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權情形之一，違法所得
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
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未經著作權人許可，複製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
錄像作品、計算機軟件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 

 （三）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複製發行其製作的錄音錄像的；  

 （四）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 

 

刑法第218條：「以營利為目的，銷售明知是本法第217條規定的侵權複
製品，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
單處罰金。」 

 

 



 

→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處或單處罰金 

→「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要件： 

(1) 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 

(2) 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 

(3) 未經著作權人許可，複製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
電影、電視、錄像作品、計算機軟件及其他作品，
複製品數量合計在500張（份）以上的； 

(4) 其它嚴重情節的情形。 

 

 



 

→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要件： 

 

(1) 違法所得數額在15萬元以上的； 

(2) 非法經營數額在25萬元以上的； 

(3) 未經著作權人許可，複製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電影、
電視、錄像作品、計算機軟件及其他作品，複製品數量
合計在2500張（份）以上的； 

(4) 其它特別嚴重情節的情形。 

 



 

以營利為目的，實施第218條所定之銷售侵權複製品行為，
而構成該條所定之所謂「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係指： 

    

   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 

 



 

1.  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他人文 
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美術、攝影、錄像作品、錄音錄像製品、
計算機軟件及其他作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於刑法第217條所定之
「其他嚴重情節」： 

 (1) 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 

 (2) 傳播他人作品的數量合計在500件(部)以上的； 

 (3) 傳播他人作品的實際被點擊數達到5萬次以上的； 

 (4) 以會員制方式傳播他人作品，註冊會員達到1000人以上的； 

    (5) 數額或者數量雖未達到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標準，但分別達 

        到其中兩項以上標準一半以上的； 

    (6) 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 

   

2.  如實施上述規定之行為，數額或者數量達到上述第(1)項至第(5)項規 
定標準五倍以上的，則屬於刑法第217條所定之「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一、《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3： 
 

（一）《著作權法》第48條列舉的侵權行為，同時損害公共利益的 

（二）《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第24條列舉的侵權行為，同時損害公共利益的 

（三）《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18條列舉的侵權行為，同時損害公共利 

               益的；第19條、第25條列舉的侵權行為 

（四）《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41條、第44條規定的應予行政處罰的行為 

（五）其他規定應給予行政處罰的違法行為 

            →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互聯網著作 

                 權行政保護辦法》等 

  



二、行政處罰種類：(1)責令停止侵權行為 (2)警告 (3)罰款  

        (4)沒收違法所得 (5)沒收侵權製品 (6)沒收安裝存儲侵 

        權製品的設備 (7)情 節嚴重的，沒收主要用於製作侵權 

        複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 

 

三、可以依職權主動立案查處，亦可依被害人、利害關係人 

        的投訴或依其他知情人的舉報而決定立案查處。 

 

四、予以行政處罰的時效為二年，從違法行為發生之日起算。 

         



著作權實務案例 （1） 
MTV涉嫌改作幾米繪本侵權事件（台灣）  

 原告：幾米 
 被告：甲唱片公司、乙導演 
 
 摘要： 
        幾米為「向左走、向右走」繪本作者，該書於88年出版，並獲選為金石堂
十大最具影響力書籍、誠品年度推薦選書、民生報好書大家讀第三十三梯次入
選書。幾米發現乙所拍攝、甲89年所發行之江惠「晚婚」音樂MTV擅自改作前
述繪本，經發函甲，仍繼續發行，遂向甲乙提出民事訴訟。 
 
 台灣判決： 
      → 構成抄襲之要件：接觸  +  實質相似 
      → 一審判決：認定為實質相似且有接觸之合理機會（一年半銷售八萬本）， 
                                乙應賠償原告100萬，丙不得發行系爭MTV並應銷毀。 
      → 二審判決：兩者在十項重要事件之次序與角色互動關係中，僅三項構成 
                                實質近似且無法證明甲有接觸（一年半期間僅銷售八萬本， 
                                比率不高），原判決廢棄，原告敗訴。 
 

 



著作權實務案例 （2） 
金魚抄襲案（台灣）  

 告訴人：甲 

 被告：乙，丙公司 

 

 摘要：乙於丙公司擔任設計師時繪製乙圖（左） 

                  ，丙將圖提供丹比食品作為喜餅外盒圖案 

                  。甲控告乙圖抄襲甲於台南科技大學96級 

                  畢業成果展所創作之甲圖（右）。 

                                                                                                  乙圖               甲圖 

 台灣判決： 

      →一審判決乙丙無罪：雖實質相似、但非顯然相同而仍有差異，需證 

           明接觸，而檢察官未能證明被告乙有接觸之合理可能性（乙86畢業、甲 

           96年畢業；甲圖只在畢業展短暫公開，乙丙未受邀前往觀展）。 

      → 二審判決乙有罪、丙罰金：構成實質近似，乙接觸甲圖之可能性極高， 

           且相似程度甚高，難以想像若非接觸何以有致。 

 

 

 



著作權實務案例 （3） 
三民書局著作權確認事件（台灣）  

 原告：台灣三民書局 

 被告：大陸作家李澤厚 

 

 摘要： 

        雙方在民國83年簽署著作財產權轉讓契約書，被告將所著《美的歷程》
等共10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轉讓給原告（外文改作權除外），原告於85年
開始在台出版。但其後被告竟自行授權給大陸其他出版社出版，且對原告
所授權之對象（大陸三聯書局）起訴主張侵害其著作權，原告先去大陸起
訴，大陸法院卻認為管轄法院為台灣，原告即在台灣提起確認著作財產權
存在之訴訟。 

 

 台灣判決： 

     一審判決：確認原告三民書局著作權存在，被告著作權不存在。 

     二審判決：維持 一審判決。 

 



著作權實務案例 （4） 
台灣幾米遭冒名著作案（大陸）  

 原告：台灣知名繪本作家幾米 

 被告：大陸華齡出版社、上海季風圖書公司、上海書城、北京搜狐公司。 

 

 摘要： 

        華齡出版社出版發行「開心辭典」、「親子銀行」二書，作者署名為
「幾米」。但幾米並未創作或出版過該二書。書上作者簡介與幾米本人背
景近似。 

 

 大陸判決： 

     一審判決：華齡出版社須停止侵權、 道歉並賠償人民幣6萬元，其餘被 

     告停售涉案圖書，不需賠償。 華齡出版社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判決：除道歉一項稍做更改外，其餘維持一審判決。 

 



著作權實務案例 （5） 
錢鐘書書信手稿拍賣案（大陸）  

 原告：大陸作家楊絳（楊季康） 

 被告：甲國際拍賣公司、乙 

 

 摘要： 

        原告為錢鐘書（已故）之妻，其女錢瑗（已故）。原告、錢鐘書及錢
瑗三人曾先後將其私人書信百余封交由朋友乙收存。2013年5月甲公告表示
其將於2013年6月公開拍賣上述原告等三人間之私人信件，並將信件向鑑定
專家、媒體記者等展示，在網路上提供部分信件內容細節及隱私。原告進
行網路公證證據保全並提出訴前禁令及起訴。 

 

 大陸判決： 

     一審判決：甲乙應停止侵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精神慰撫金、道歉 

     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 

 



 
 
 
        


